[bookmark: _GoBack]增城区开发区下沉式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施工图审查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增城区开发区下沉式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已取得广州市增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证明，建设资金来源为 由广州市增城排水有限公司自筹 ，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广州市增城排水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图审查进行公开招标。
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增城区开发区下沉式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施工图审查
2.2 建设地点：增城区永宁街长岗村。
2.3项目规模：近期总建设规模15万m³/d,生活污水厂设计规模10万m³/d（土建一次性完成，设备安装7.5万m³/d），工业废水厂5万m³/d。新建配套管网18.2公里，包含d1350~d1500生活污水管8.4公里，d800~d1500工业废水管5.8公里，生活污水厂DN1500尾水排放管约50米，工业废水厂DN1200尾水排放管3.9公里。
2.4项目总投资为201372.83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56516.31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8265.32万元，预备费8661.88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7219.44万元；流动资金709.88万元
2.5招标范围：
2.5.1 标段划分：本项目只划分为一个标段。
2.5.2 工作内容：根据国家、广东省、广州市关于施工图审查的有关要求，开展施工图设计审查工作，审查范围包括工程范围内的所有勘察设计文件，包括施工图设计各阶段、各专业的设计文件、技术文件（含勘察文件）等文件的审查，出具符合要求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有权对施工图审查范围进行适当调整（增加或减少），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获得施工图审查合格证。
施工图审查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有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包括目录、图纸、施工验收标准、签署、出图章等）完整性和深度的审核； 
（2）有关设计依据（包括工程地质勘察报告）、采用的设计规范、标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审核；
（3）有关使用功能、安全可靠和质量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是否符合批准的初步设计，是否达到国家有关规定的设计深度的审核；
（4）应对计算书进行审核：主要是计算原则、模型、程序、公式、参数的选用是否合适，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输入数据是否准确；
（5）对设计的平面布置、主要尺寸、构造节点、设备选型和布置、管线直径确定、管线布置等进行审核；
（6）施工图审查中需对勘察大纲、各专业设计图纸进行必要的会审，重点审查各专业设计之间的衔接和设计文件问题；
（7）国家和地方有关法令、法规、规章所规定的施工图审查工作必须完成的工作内容；
（8）建设方要求审查的其他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变更）。
2.6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合同约定的所有服务内容为止。
2.7工期要求：在勘察设计单位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与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施工图审查意见，在勘察设计单位整改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出施工图审查报告、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和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纸。
2.8最高投标限价：3021860.90元。
2.9本项目前期勘察设计单位为：    /    。（勘察设计单位与施工图审查单位不能为同一人，如勘察设计服务招标与施工图审查服务招标由同一家单位中标的，则中标单位须自动放弃施工图审查服务中标资格。）
1.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3.2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或各级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按国家法律经营。
3.3 投标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一类资质证书[业务范围须含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3.4 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或给排水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3.5 投标人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等相关投标登记手续。
3.6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联合体成员最多由两家单位构成，联合体应当在投标登记前组成，签订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协议书格式见招标公告附件一），并在联合体协议书中明确主办方。投标人拟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应为联合体主办方正式员工。联合体协议书应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联合体各方在同一招标项目中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者参加其他联合体投标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3.7投标人已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签署盖章《投标人声明》。
3.8未被纳入国家、市、区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且被限制参加建设工程投标的（具体名单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信用广州”https://credit1.gz.gov.cn/sgs/sgsXkNew公布的“公布的“失信黑名单”为准。不包含限制参加财政投资工程或政府投资工程的投标）。
注：未在招标公告第三条单列的投标人资格要求条件，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
(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www.gzggzy.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 本项目设立投标登记环节，采取 （网上登记） 方式进行投标登记。不接受现场投标登记（参加投标登记之前，投标人应查询本企业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信息登记的状态，确保一切信息都是真实的、在有效期内的，以免出现相关信息不能被使用。上述情况有可能导致投标信息无法录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系统。如出现上述情况，投标人有可能失去投标机会，因其可能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电子招投标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
4.2.1投标登记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
4.3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注：（1）电子招投标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
（2）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计算备标时间。
（3） 本项目各项投标活动具体可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具体的时间和场地安排。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发布招标公告时间（含本日）：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
5.2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服务指南。
5.3投标文件备用光盘递交时间为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增城交易部第  开标室。（增城区增城大道2号金河湾3栋108）。（电子光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在将数据刻录到光盘之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5.4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逾期未上传成功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拒绝接收。逾期或未在指定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光盘的,招标人拒绝接收其投标文件光盘。
5.5 开标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增城交易部第  开标室。
注：本项目各项投标活动具体可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具体的时间和场地安排。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gzggzy.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zbtb.gd.gov.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和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zc.gov.cn/）的“首页>公开>公共资源配置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栏目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广州市增城排水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81号融媒体中心第八层  
联 系 人：余小姐
电    话：020-82663316              

招标代理机构：方明工程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富力盈盛A栋802
联 系 人：陈工
电    话：13392664078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增城排水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81号融媒体中心第八层    
联 系 人：余小姐
电    话：020-82663316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局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园圃路4号
电话：020-82639502

                           招 标 人：广州市增城排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方明工程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日  期：2023年  月   日
附件一：联合体协议书（参考格式）
联合体协议书
主办方名称（牵头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地址：                            
成员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地址：                            
    本协议书各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共同愿意组成联合体，参加          项目（以下简称“本工程”）的投标。现就下列有关事宜，订立本协议书。
1.（某成员单位名称）为（联合体名称）主办方。
2. 在本工程投标阶段，联合体主办方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工程投标文件编制活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投标和中标有关的一切事务；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主办方负责合同订立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 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投标义务和中标后的合同，共同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按照内部职责的划分，承担各自所负的责任和风险，并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 联合体各成员分工：                    。
5. 联合体中标后，本联合体协议是合同的附件，对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有合同约束力。
6. 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联合体未中标或者中标时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7. 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主办方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成员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2、对于联合体投标人，除联合体协议书必须联合体各方分别按要求进行签字或盖章外，其他资料若需要签字或盖章的均可由联合体主办方签字或盖章；投标资料封面及其他内容及落款中的“投标人”应填写联合体各方的单位全称【格式示例为：(主)单位全称(成)单位全称】，由联合体主办方签字或盖章即可。




